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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坪山区市级高技能人才载体补贴申报工
作的通知

发布日期：2020-11-24  浏览次数：478

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 全力打造“龙聚坪山”人才高地的实施意见》《坪山区

“聚龙巧匠”认定、管理和保障实施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现组织开展坪山区市级高技能人才载体

补贴申报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。

　　一、申报范围

　　2018年3月12日以来经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并授牌，由企业设立在坪山区的市

级技能大师工作室、市级技师工作站、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。

　　二、补贴标准

　　支持企业结合发展需求和自身特色，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载体，对成功创建市级技能大师工

作室、技师工作站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30万元、20万元的项目经费资

助。

　　三、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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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.《深圳市坪山区市级高技能人才载体补贴申请表》；

　　2.市级高技能人才载体介绍材料；

　　3.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、市级技师工作站、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认定文件及相关材料

（验原件收复印件）；

　　4.企业营业执照（验原件留复印件）。

　　四、申报时间

　　2020年11月25日至2020年11月30日，逾期不受理。

　　五、有关要求

　　请符合条件的单位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将申报材料（相关证书、证件验原件交复印件）

提交到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大道5068号坪山区人民政府第二办公大楼404A室。咨询电话：0755-2

8318356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附件：深圳市坪山区市级高技能人才载体补贴申请表

坪山区人力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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